
公寓大廈相關法令及政策宣導
(包含兒童及老人防墜議題）

2025 社區建築師講座                                                      報告人：李慈榮



課題
▪ 1.公寓新領使照後常見問題

▪ 2.關於剛柔併濟的管理策略

▪ 3.公寓大廈補助及各項宣導

2



1.公寓新領使照後常見問題



公寓大廈新領使照後三個重要階段

4

➔ 建商代管期間
➔ 公設檢測移交
➔ 組織成立運作

這水有多深？



起造人(建商)代管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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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管期間常見爭議

● 公設二次施工
○ 室內裝修、開放空間、無障礙設施

● 住戶二次施工
○ 冷氣室外機、工作陽台加窗、門扇加設鐵門、雨遮

● 管理費用收支
○ 規約草約或契約規定、支用項目、支用期間、欠繳 戶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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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設檢測移交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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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知

建商

1.管委成立7日
內通知檢測。
2.建商應提供
規定書圖文件。

1.雙方30日內確
認項目及內容。
2.複驗不合格之
處理機制。
3.自測或委測。

1.委託檢測後二
週內出具報告。
2.建商收到報告
三個月內改善完
成並通知複驗。

1.建商提供規定
書圖文件及費用
結算。
2.代管期住戶違
規處理結案。
3.申請公共基金
移撥。

1.移交日起保固。
2.管委會實施定期
維護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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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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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商/管委/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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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商/管委/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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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設檢測移交常見爭議

● 委外檢測或自主檢測
○ 售後服務能量、品牌建商信譽、管委會的態度

● 檢測標準，誰說了算
○ 適法性、功能性、性能性

● 保固期間計算
○ 民法或契約規定、先驗再用或先用再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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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運作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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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適的規
約

1 3
專業的顧
問

住戶的心
態

2

➔ 積極引導：
➔ 消極限制：
➔ 有效管理：
➔ 公開透明：

➔ 公私領域不分
➔ 把管理員當私僕

用；把管委會當
超人用。

➔ 會務管理
➔ 工務管理
➔ 事務管理
➔ 財務管理



組織運作之困境

● 三年磨合期是關鍵
○ 外部鄰里關係的磨合、 內部生活與設施的磨合、住 戶與住戶的磨合

● 把規約範本當聖經
○ 規約草約、規約範本、會議門檻、財務監督、資訊公開

● 管理服務人的能力
○ 區權會與規約的執行者、管理人與服務人的心態、聘請外部專業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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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關於...剛柔併濟的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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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戶違反
生活義務

管委會
公寓大廈
主管機關

● 公寓條例(柔)
● 第47條-罰住戶(6、16)
● 第48條-罰管委會不做為
● 第49條-罰住戶(8、15、16)

建管機關

公寓大廈

違反情節重大

● 建築法(剛)
● 第86條-拆違建(08)
● 第91條-公安、違規使用(15、16)
● 第95-1條-違規室裝(16)

建築法與公寓條例介入時機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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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公共安全
手段：直接強制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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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公眾住宅類 (公寓大廈 )主要建築管理工
具

變更使用
※使用變更行為定義
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用類組使用，其有變更使
用類組或有第九條建造行為以外主要構造、防
火區劃、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停車空間及
其他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應申請變更
使用執照。...

※違反之法律效果
未經核准變更使用擅自使用建築物者。處..新臺
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
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
使用者，得連續處罰，並限期停止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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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修許可
※室內裝修法律規

定建築法第77-2條：
一、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室
內裝修應申請審查許可，非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經內政
部認有必要時，亦同。
二、裝修材料應合於建築技
術規則之規定。
三、不得妨害或破壞防火
避難設施、消防設備、防
火區劃及主要構造。 
四、不得妨害或破壞保護民
眾隱私權設施。

※室內裝修行為定義
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3條：
本辦法所稱室內裝修，指除壁
紙、壁布、窗簾、家具、活動隔
屏、地氈等之黏貼及擺設外之下
列行為：
一、固著於建築物構造體之天花
板裝修。 
二、內部牆面裝修。 
三、高度超過地板面以上一點二
公尺固定之隔屏或兼作櫥櫃使
用之隔屏裝修。
四、分間牆變更。 

※違反之法律效果
建築法第95-1條：
違反第七十七條之二第一項
或第二項規定者，處建築物
所有權人、使用人或室內裝
修從業者新臺幣六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
改善或補辦，逾期仍未改善
或補辦者得連續處罰；必要時
強制拆除其室內裝修違規部
分。

供公眾住宅類 (公寓大廈 )主要建築管理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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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檢查

建築法第77條：
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應由建築
物所有權人、使用人定期委託中
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
或人員檢查簽證，其檢查簽證結
果應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報。

※公安檢查之申報規定
建築法第91條：
未依規定辦理建築物公共安
全檢查簽證或申報者。處建
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新臺
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得連續處罰，
並限期停止其使用。

※違反之法律效果

供公眾住宅類 (公寓大廈 )主要建築管理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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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大廈(住宅H-2類)公安檢查重點
法定檢查項目 現行技術規定 檢查重點

直通樓梯 ＃93(步距)、＃95(二座)、
＃33(迴轉半徑、梯間雜物 )

1.住家外加「防盜門」是否與直通樓梯迴轉半徑重疊。 (走廊及71.7.14日以前建照不適用 )
2.直通樓梯間是否堆放雜物，阻礙逃生。

安全梯 ＃97(防火構造、裝修材料、
防火設備、緊急照明 )

1.安全梯構造是否有完整區劃。 (管道間目前非檢查項目)
2.安全梯間裝修材料是否為易燃材質。
3 安全梯防火門是否遭拆除。 (注意地下室停車場出入口 )
4.進入安全梯防火門是否設有門檻。 (現況有門檻或為94.7.1以前建照未獨立安全梯區劃者
，其改善方式，依地方政府公告為準。 )

避難層出入口 ＃90(構造開口) 出入口是否遭封閉，阻礙逃生。

昇降設備 設備＃108-132(一般)；設備
＃106-107(緊急)

是否領有許可證或逾期 (本項可以提改善 )

避雷設備 設備＃19-25(避雷設備) 1.檢視該幢應設置之『避雷針』外觀是否傾倒損壞或拆除。
2.檢視該幢屋頂突出物是否有超出避雷設備保護之範圍。
3.檢視避雷導線是否與電力線、電話線、燃氣設備之供氣管路離開一公尺以上。

緊急供電系統 設備＃7(緊急供電) 1.設備有無遭拆除或損壞，且配線接續正常。
2.發電機室有適當之進氣及排氣開孔，並有維修進出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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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生活品質
手段：間接強制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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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公寓大廈內部自主管理體質

合適的社
區規約

❏ 共專有權利使用範圍

❏ 專有部分使用管理

❏ 共用部分使用管理

❏ 約定專用使用管理

❏ 區分所有權會議

❏ 管理委員會運作

❏ 管理服務人委任

❏ 財務管理

❏ 工務管理

❏ 事務管理

❏ 生活規範與義務

❏ 爭議事件處理

第一章 效力及權利
第二章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第三章 管委會運作與委任
第四章 使用管理
第五章 工程修繕
第六章 財務管理
第七章 住戶應遵守之義務
第八章 違反義務及爭議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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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有部分 ：指公寓大廈之一部分，具有使用上之

獨立性，且為區分所有之標的者。

➔共用部分 ：指公寓大廈專有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

及不屬專有之附屬建築物，而供共同使用者。

➔約定專用部分 ：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經約定供特

定區分所有權人使用者。

➔約定共用部分 ：指公寓大廈專有部分經約定供

共同使用者。

專有 專有

共用(走廊)

專有

共用(梯)

專有 專有
專有

共用(梯)

約定專用

約定共用

共用

專有

專有

專有、共用、約定專用、約定共用關係示意圖

清楚的共專有範圍

健全公寓大廈內部自主管理體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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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大廈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臺及不屬專

有部分之防空避難設備，其變更構造、顏色、設置

廣告物、鐵鋁窗或其他類似之行為，除應依法令

規定辦理外，該公寓大廈規約另有規定或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已有決議，經向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完成報備有案者，應受該規約或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決議之限制。(條例8)罰.49/遷22

外觀管理與限制
事項報備

健全公寓大廈內部自主管理體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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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會議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由全體區分所有權人組成，每年至少應召開定期會議一次 。 

臨時會議
1.發生重大事故有及時處理之必要，經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請求者 。 
2.經區分所有權人五分之一以上 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五分之一以上，以書面
載明召集之目的及理由請求召集者 。 

管理委員會議
管理委員會議，由全體管理委員組成，開會頻率、召集、決議、紀錄、公告依社區規
約規定。 

住戶大
會

住戶大
會

有效能的管理組織

健全公寓大廈內部自主管理體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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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之執行。 (罰48) 
2.共有及共用部分之清潔、維護、修繕及一般改良。 
3.公寓大廈及其周圍之安全及環境維護事項。 
4.住戶共同事務應興革事項之建議。

5.住戶違規情事之制止及相關資料之提供。 (罰48) 
6.住戶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之協調。(罰48)

7.收益、公共基金及其他經費之收支、保管及運用。 (罰48) 
8.規約、會議紀錄、使用執照謄本、竣工圖說、水電、消防、機械設施、管線圖說、會計憑證、會計帳簿、財務報表、公共

安全檢查及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之申報文件、印鑑及有關文件之保管。(罰48)
9.管理服務人之委任、僱傭及監督。(罰48) 
10.會計報告、結算報告及其他管理事項之提出及公告。 (罰48)
11.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及其附屬設施設備之點收及保管。(罰48)

12.依規定應由管理委員會申報之公共安全檢 查與消防安全設備檢修

之申報及改善之執行。 (罰48) 
13.其他依本條例或規約所定事項。 

本條例第三十六條所定管理委員會之職務，除第七款至第九款、第十一款及第十二款外，  經管理委員會決議或管理負

責人以書面授權者，得由管理服務人執行之 。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細則11 )

明確的組
織職務範
圍

健全公寓大廈內部自主管理體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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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應定期將公共基金或區分所有權人、住 戶應分擔或其他應負擔費用
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情形公告 ，並於解職、離職或管理委員會改組時，將公共基金收支情形、會
計憑證、會計帳簿、財務報表、印鑑及餘額移交新管理負責人或新管理委員會。(條例20)罰49

1.利害關係人於必要時，得請求閱覽或影印規約、公共基金餘額、會計憑證、會計帳簿、財  務報
表、欠繳公共基金與應分攤或其他應負擔費用情形 、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及前條會議紀錄，管
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不得拒 絕。 (條例35)罰48

1.管理委員會會議決議之 內容不得違反本條例、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 。(條例37)

1.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召集人、臨時召集人、起造人、建築業者、區分所有權人、住戶、管理 負責人、
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有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或第四十九條各款所定情事之一 時，他區分所
有權人、利害關係人、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列舉事實及提出證據，報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處理。 (條例59) 

權力限制與監督機制

健全公寓大廈內部自主管理體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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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之拆除、重大修繕或改良，應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 。前項
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 。寓.11

2.
3. 公寓大廈應設置公共基金，其來源如下：

一、起造人就公寓大廈領得使用執照一年內之管理維護事項，應按工程造價一定比例或金額提
列。
二、區分所有權人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繳納 。
三、本基金之孳息。
四、其他收入。

1. 公共基金應設專戶儲存，並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負責管理；如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
交付信託者，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交付信託。其運用應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
之。寓.18

公共基金運用與管理

健全公寓大廈內部自主管理體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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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畫性修繕的目的
依建築物規模及設定使用年限所為之 預防性修繕措施，
以避免逾使用年限而造成不預期的公共危險或財 產損
失。並依據此預防性措施所需工程金額，按分年財務計
畫向住戶逐年攤提儲備。

1. 計畫性修繕之內容舉例及執
行流程

聘請相關專業顧問，依社區實際使用及資 產維護目標
(保值、增值)訂定適合的修繕計畫，經委員會審 查通過
提報區權大會決議後實施，變更計畫亦同。

1. 計畫性修繕財源籌措流程
(1) 訂定資產維護目標

(2) 核算總預算及各戶分攤金額

(3) 召開區權會依條例18條決議繳納

(4) 設置獨立帳戶依條例20條管理收支

(5) 儲備金權利移轉受條例 19條限制。

(6) 欠繳住戶依條例49條處理

計畫性修繕資金籌措

健全公寓大廈內部自主管理體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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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柔並濟的公寓大廈管理工具

❏ 第08條-外觀構造變更限制 (建築法25、73)
❏ 第09條-共用用途使用限制 (建築法25、73)
❏ 第15條-專有用途使用限制 (建築法73)
❏ 第16條-公安公衛公寧管理 (建築法77、77-2)

住戶違反前項規定，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應予制止，經制
止而不遵從者，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理，並要求其回
復原狀。



3.公寓大廈補助及政策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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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 第8條第2項(102年、105年修正)

▪ 公寓大廈有十二歲以下兒童或六十五歲
以上老人之住戶，外牆開口部或陽臺得設

置不妨礙逃生且不突出外牆面之
防墜設施。防墜設施設置後，設置理由消
失且不符前項限制者，區分所有權人應予
改善或回復原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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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大廈防墜設施設置原
則

▪ 設置防墜設施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 （一）防墜設施需妥善固定，並具有簡易拆卸、
開啟或破壞之特性。

▪ （二）使用材料及型式，宜儘量降低對視覺之衝
擊及對公寓大廈立面之影響，且應注意材料使
用年限，避免材料腐蝕等影響美觀及安全。

▪ （三）防墜圍籬應選用鋼索等具有彈性之材料，
其選用時，應考量設置開口之位置及面積大小
，並不得加設水平式橫條。

▪ （四）防墜圍籬材料採用鋼索者，其間距最大拉
寬不超過十公分，抗拉強度(依CNS2111金屬材
料拉伸試驗法)應大於一百四十公斤（k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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